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898）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由株洲中車時代電氣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本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之《株洲中車時代電氣股份有限公司關
於開立募集資金現金管理產品專用結算賬戶的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株洲中車時代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東林

中國，株洲，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長兼執行董事為李東林；副董事長兼執行董事為尚敬；
其他執行董事為徐紹龍；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開國、鍾寧樺、林兆豐及馮曉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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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立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产品专用结算

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5 年 8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建设进度、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不超

过 100,000 万元（包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使用期限范围内，资金

可以循环滚动使用。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士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

行使投资决策权、签署相关文件等事宜，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中心负责组织实施。

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因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需要，公司及子公司近日开立了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产品

专用结算账户。具体信息如下：

序

号
开户机构 账户名称 账号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株洲田心支行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9030205142

00005624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株洲田心支行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43050262783

600000006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上述账户将专用于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现金管理的结算，不会存放非募集资金或作其他用途，现金管理到期后将自

动注销该账户。

特此公告。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2 日


